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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15 日上午 10:00 在江苏省启东市林洋路

666 号公司会议室，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。本次会议

通知提前 5 日以电话、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。应参加董事 7 人，实际参加 7 人，

公司监事会成员及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，会议由董事长陆永华先生召集和主持，会议的

通知和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，

通过了以下决议： 

 

一、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<林洋能源科技（上海）有限公司>

的议案》 

 

为满足业务拓展和战略发展的需求，充分利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国际贸易结算

和建立具有离岸特点的国际账户等功能先试先行的优势，公司拟全资设立林洋能源科技

（上海）有限公司（暂定，以工商管理局最终核定名称为准，以下简称“林洋能源”），

注册地为上海外高桥自贸区，主要从事自营和代理仪器仪表及其零部件、开关柜、变压

器、电缆、智能电网设备、智能家居设备、智能安防设备、照明器件、LED 灯具、OLED

灯具、LED 驱动电源、智能照明控制设备、节能设备、合同能源管理设备、太阳能逆变

器、风电逆变器、太阳能光伏组件、其它太阳能光伏产品及系统、风力发电设备及系统，

及其它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（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

外）；提供上述产品的相关服务；承包境外智能电网设备安装、节能设备改造、道路照

明、室内外照明、景观照明、太阳能光伏发电等各类工程的设计、施工、安装和维护；

承办国际运输代理业务；境外独资或合资建厂、收购和兼并业务。（最终范围以工商部



门核准为准） 

林洋能源注册资本为 1,000 万元，由林洋电子以货币出资 1,000 万元，占注册资本

的 100%。 

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，投资金额在董事会的授权范围之内（未超过最近一期经

审计的净资产 30%）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、反对 0 票、弃权 0 票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11 月 18 日 


